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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單位檢齊相關原

始憑證辦理核銷手續 
 

會相關單位審核後呈機關首長 

是否核准 
准 

主計 10,000元以上會計室編

製付款憑單傳輸至財政

局支付科或支出傳票 

業務單位將奉准之相關

原始憑證送會計室 

付款 
1. 付款憑單：財政局支付
科匯款至受款人帳戶。 

2. 支出傳票：出納開立支
票並通知受款人領取 

否 

是 

500 10,000元以下由秘書室

零用金保管人以零用金

逕支付領款人 

秘書室零用金保管人檢附

原始憑證及零用金撥還清

單，申請撥還零用金 



預 借 款 項 流 程 圖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承辦人 

填寫「預借經費

申請表」 

請

款 

承辦人 

製開

傳票 

會計室 

開立

支票 

出納 

領取

支票 

承辦人 

核

銷 

賸餘款 

發票、收據 

填寫「支出收回書」

(科目：預付款項) 
繳庫 

農會 承辦人至出納處 

填寫「粘貼憑證用

紙」(請檢附預借經

費申請書影本) 

製開傳票辦

理預借轉正 

會計室 出納 

辦理

繳庫 


